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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̂

—
O
B
.

It.

日
發
票
在
活
生
藥
行 
晚
六
點
仟
戲
院

本
公
司
由
省
港
聘
來
全
班
著
名
男
女
劇
員
登
谷
鼠
技 

戲
院
在
济
林
比
街 
拾
壹
月
二
玲
號
卽
星
期
五
晚.七 

點
開
演
嘗
服
裝
竇
一 
新

樂
環
球
公
司
敗

色劇 
目

一謹阜』月̂W
^M

eor  

次i
^
w
^
^
e
^
 ...y

台山寧陽會B^  

指示曷B
榮幸

—
賈

H
oyahn  N

a^iis

輙Ben̂

 A*̂

併

R 

N
pendie   

T

 S

尸E,  

V̂
ncou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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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日
電 
日
賊
頃
對
盟
會
之
調
處
東
三
省 

案
。
有
些
退
讓
妥
協
意
。，不
似H
前}
强
破
。 

因
出
席
盟
會
之H
代
表
。，已
接
有
倭
政
麻
訓
令 

。。接
納
盟
會
行
政
院
之
要
求)
派
中
立
國
委
員 

至
東
三
省
調
査
情
形
：
但
日
代
表
謂
如
中
立
國 

委
皇
華
。。其
任
務
非
止
調
查
東
三ft* 

調
杳
中
國
全
部
情
形
。。

•
馬軍6
守之南京訊 

南
京
十
九
日
电
一、倭
方
昨
日
雖
频
出
消
息
。謂 

倭
寇
已
佔
偏
昂
昂
溪
一
舆
齊
齊
哈
爾 
兩
城•
。但 

本
京
官
塲
中
人9"
是
日
謂
政
府
頃
接
報
毓
兩
城 

仍
在
華
我
手
中 
日
賊
雖
曾
進
攻
昂
昂
溪
。但 

被
周
占
山
將
軍
之
兵
擊
退
云
一
。

本
京
軍
務
部
是
日
宣
佈V"
謂
據
張
學
良
報
稱
，。 

伊
已
通
令
東
三
省
軍
隙
槪
聽̂
^
^
節
制
，6由 

底
氏
随
意
調
動
。一计俄邊之<^^685

名
。。 

己
調
赴
前 6
 捍
拒
日
賊
、。乂
駐
熟
河
軍
徐
，
已 

接
有
張
备
令
；向
前
線
出
發
梁
倭
。 

稱
介
石
是
日
问
出
腐
四.5*^

代
表
演
說
一
聲 

言
伊
掇
即
時
動
身
往
東
三
省
。。其
演
詞
中 "
有 

「余
必
須
盡
余
之
責
任"
。暨
對
党
盡
義
務•
及
證 

明
余
對
國
家2
忠
實
」語
，各
代
表
聞
言 
豐
. 

立
對*
作
靜
默
之
敬
禮
。

■
拒日录之海賊凿 

漢
腸修刻

香
港
任
日
電 
一
英
輪
漢
陽
號
是
日
由
滬
駛
來
本 

港
，、途
間
被
賊
截
剣 
釁
船
駛
往
南
澳
島
。。 

將
船
中
財
物
盡
行
搬
離
。然
後
准
該
船
映
返
本 

港
，。此
案
發
生
時
。，船
員
身
体
未
受
傷
害
云 

•
華兵三千爲賊機炸斃 

倫
敦
貳
十
日
tlc
。本
京
路
透«
社
接
费
誘
員

即
特

札

今 晨
接
駐
滬
訪
員*
電
云 

6
十七日馬軍與倭賊劇戰 

。相持甚烈。。馬軍因子 

彈缺乏 
迫要退守昂昂 

溪)
十八日晨)
日賊復 

增大隊生力軍。金
攻 

擊令：劇戰竟日；馬軍 

死三百。傷二千 
。倭賊 

亦斃三百。。傷千餘，。後 

一 日賊復增援再戰。。且用

g

^^


